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终端光学玻璃加工智能制造新模式一期（F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9月22日，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移动终端光学玻璃加工智能制造新模式一期（F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在舒城杭埠经济开发区胜利产业园F栋厂房内，项目建成年产6寸3D手机盖板玻璃1500万片。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17年2月9日经杭埠开发区经贸发展分局立项备案，并于2017年3月28日取得舒城县环境保护局关于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由于部分建设项目发生变更，2018年4月建设单位委托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该项目的变更环评，报送舒城县环境保护局审批，2018年6月5日舒城县环境保护局以舒环评[2018]30号文同意该项目建设。本次验收为项目一期（F栋）工程，项目于2017年5月建设，2018年6月完工，项目进入调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72055.6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总额为348.8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0.48%。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年产6寸3D手机盖板玻璃1500万片，同时配套废气、废水、噪声治理等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扫光、平磨废水委托安徽智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油墨喷涂废水工艺发生变更，根据环办[2015]52号文所述，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主要分为CNC加工废水循环使用、扫光/平磨废水、油墨喷涂线水帘废水、清洗废水、纯水制备废水及生活废水。

厂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CNC加工废水经离心机过滤后滤液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扫光、平磨废水进入安徽智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管网达标排放；油墨喷涂设备为全封闭，通过设备自带水帘装置对油墨雾进行吸收，吸收过程产生的水帘废水短期采用投加AB剂絮凝处理后循环使用，水帘循环水每一个工作日进行一次更换，更换排出的水帘废水，进入调节池中，通过喷涂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厂区污水管网达标排放；清洗废水通过管网排入杭埠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纯水制备废水直接排放至市政雨水管网；职工生活废水经厂区隔油池、化粪池预处理后通过管网排入杭埠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油墨喷涂、烘烤、调墨间以及质检（QC）工段产生的有机废气。喷涂、烘烤工段废气在隧道烘烤炉中产生后，通过收集系统排入活性炭吸附塔处理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23m高排气筒排放；质检（QC）工段废气以非甲烷总烃计，主要以无组织排放。

（3） 噪声

项目运营期主要噪声来源于CNC、风机、水泵、纯水制备等设备噪声、原材料及产品装卸噪声及运输车辆噪声。厂区生产设备应选用优质低噪声设备，对纯水制备、水泵等产生高噪声及振动的设备采取必要的防震、减震措施，加强生产设备的保养、检修与润滑，保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风机在进、排气口管道处采用软性接口减振降噪措施，并加装消声器，配电房内墙面采用吸声处理，安装隔声门，并对墙面采用吸声处理；对车间进行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尽可能远离厂界布置；临厂界区域尽可能布置低噪声设备；加强场区内绿化，种植高大乔木以减少噪声影响。场区进出口设施禁止鸣笛标志，车辆进出严禁鸣笛。

（四）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如下：

1、一般固体废物

①玻璃碎屑、边角料、次品：项目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玻璃碎屑、边角料和次品，经收集后交安徽强中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回收处理。

②玻璃强化工序：玻璃强化工序使用硝酸钾，经置换后，产生硝酸钠和硝酸钾的混合固废，交苏州市九宸化工有限公司回收处理。

③扫光、平磨废水预处理工序产生的污泥：扫光、平磨废悬浊液沉淀预处理产生的污泥，由安徽智胜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安徽创能劳务有限公司处理。

④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舒城县春林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定期清理。

2、危险固废主要有清洗剂罐、油墨罐和溶剂罐、废弃网版、CNC加工工序废乳浊液经离心分离后产生的残渣、油墨喷涂线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泥渣、废活性炭，均交安徽超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安徽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移动终端光学玻璃加工智能制造新模式一期（F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1） 废水治理设施调试效果

监测结果表明，在验收监测期间：
油墨喷涂废水色度的处理效率为50%~75%，悬浮物的处理效率为50%，化学需氧量的处理效率为13%~73%。

扫光、平磨废水处理设施悬浮物的处理效率为99.7%~99.9%，化学需氧量的处理效率为16~63.1%，五日生化需氧量的处理效率为24%~66.6%，处理设施的处理工艺为中和+二级混凝沉淀，对悬浮物的处理效率较好。

项目厂区废水总排口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两日监测结果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2） 废气治理设施调试效果
监测结果表明，在验收监测期间活性炭吸附塔处理设施出口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两日监测结果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二级排放限值要求，活性炭吸附塔处理效率为24.4%至82.7%。

在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厂界非甲烷总烃两日监测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3） 噪声治理设施调试效果

监测结果表明，厂界东、南、西、北两天昼夜噪声监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经现场检查并对照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本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执行了环保验收手续。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符合相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建议

1、进一步做好企业的环保档案管理，尽快制定本项目环境监测计划认真开展日常环境监测；

2、加强对各类废气治理、废水治理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规范固废的收集、暂存、处置措施；

3、定期组织突发环境事故处置应急演练，定期检查、维护、维修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安徽胜利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2日
